
  

 1 

 

 

验 资 报 告 

XYZH/2010CDA2068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于 2011

年 3月 31日止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实收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

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

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股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

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602 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

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462,030,037 元。根据贵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329 号）核准，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114,755,813股（每股面值 1元），申请增加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114,755,813.00

元，分别由曹鲁江、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十位自然人或法人股东以货币资金认购，变

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6,785,850.00 元。经我们审验，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贵

公司已收到上述发行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本）114,755,813.00 元。 

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462,030,037 元，业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出具 XYZH/2009CDA2026 号《验资

报告》确认。 

 本验资报告仅供贵公司办理注册资本和股本变更登记及据以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证

明时使用，不应被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

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一、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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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附件三、验资事项说明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成都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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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验资事项说明 

一、公司基本情况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蓉投资）原名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蓝星清洗)。蓝星清洗是由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星集团”)

的前身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下属的清洗剂总厂于 1995年 9月 13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化

学工业部以化政发(1995)711 号文件批准改组组建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6 年 5月 29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首次发行后总股本为 65,000,000.00 元，经过历次配股、

送股及转增股份，截至 2009 年 12月 31日，蓝星清洗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302,470,737.00

元。 

2009 年 3月 28日，蓝星清洗、蓝星集团、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成都市兴

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蓉集团）签署《关于股份转让、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框架协议》，2009 年 6 月、7 月，蓝星清洗与兴蓉集团签订《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蓝星集团与兴蓉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补充协

议，以下统称《重组协议》。《重组协议》约定：蓝星清洗以全部资产负债（置出资产）与

兴蓉集团所持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排水公司）100%的股权（置入资产）中

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入、置出资产均以 2009年 4月 30日为基准日评估作价。置出资

产价值依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09]第 18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为 64,614.45 万元，置入资产价值依据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川华衡评报

[2009]第 65 号《评估报告》为 164,128.41 万元,置入资产价值超过置出资产价值部分，

蓝星清洗按照每股6.24元的价格向兴蓉集团发行159,559,300.00股股份购买，差额51.05

万元由兴蓉集团以现金补齐。同时蓝星集团向兴蓉集团转让其所持有的蓝星清洗

81,922,699.00股股份，兴蓉集团将其通过上述资产置换取得的全部置出资产作为对价受

让蓝星集团转让的蓝星清洗股份。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于 2009年 8月 19 日获得蓝星清洗股

东大会通过，2010 年 1月 1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0]33号）文

予以批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蓝星清洗股份总数由 302,470,737 股变更为

462,030,037股，兴蓉集团持有蓝星清洗 241,481,999 股股份，占蓝星清洗发行在外总股

份的 52.27%，成为蓝星清洗的控股股东。2010年 7月蓝星清洗更名为兴蓉投资。 

二、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 

经贵公司 2010年 11月 16 日的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并经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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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1]329号)核准贵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贵公司本次

实际非公开发行 114,755,813.00股，增加注册资本（股本）114,755,813.00 元，分别由

曹鲁江、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郁、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天津硅谷天堂鲲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十

名股东以货币资金认购。 

三、审验结果 

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4,755,813.00 股，发行价格 17.2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1,973,799,983.60元。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上述申购

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人民币 114,755,813.00 元，占新增注册资本（股本）的 100%。贵

公司本次所发行 114,755,813 股，各股东全部以货币资金认购。 

    （一）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本次发行的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将扣减

承销费和保荐费后的资金总额 1,916,499,983.60 元汇入贵公司在浙江商业银行成都分

行开立的 6510000010120100274021 资金账户内。 

（二）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合计为人民币 1,973,799,983.60 元，

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费用 64,464,755.81 元，其中：承销保荐费 57,300,000.00 元，律

师费 1,700,000.00 元，审计费 2,800,000.00 元，评估费用 2,550,000.00 元，股份登

记费用 114,755.81 元，剩余募集资金净额 1,909,335,227.79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114,755,813.00 元,新增资本公积 1,794,579,414.79 元。 

贵公司变更前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462,030,037.00元，经本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后, 贵公司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576,785,8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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